
 □身心障礙□原 住 民□低收入戶人士子女 

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   □中低收入戶人士子女      減免學費申請表 

(108學年度第 1學期）  □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

學生姓名    

家長姓名 

監護人 

 

簽名蓋章 

班  級  學   號  

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

郵

局 

局

號 

       

郵

局 

帳

號 

       

申   請 

檢附證件 

身心障礙人士子女：1.殘障手冊影印本。 

2.戶口名簿影印本。 

3. 106年度家戶年所得 220萬以下(由學校統一查調) 

身 心 障 礙 學 生：1.殘障手冊影印本或鑑輔會證明影本。 

2.戶口名簿影印本。 

3. 106年度家戶年所得 220萬以下(由學校統一查調) 

低 收 入 戶 子 女：1.縣、市低收入戶證明書，里低收入證明書無效。 

2.戶口名簿影印本。 

中低 收 入 戶 子 女：1.縣、市低收入戶證明書，里低收入證明書無效。 

2.戶口名簿影印本。 

原 住 民 助 學 金：戶籍謄本﹝註冊日前兩個月內之證件為限﹞。 

  

特殊境遇家庭子女：1.戶籍謄本﹝註冊日前三個月內之證件為限﹞。 

2.社會局核發之證明正本。 

◆法令規定不得重複申請之減免或補助，請依規定辦理。◆ 

備 

 

註 

檢附證件申請一次，在學三年有效者：原住民。 

每一年必申請一次者：中低、低收入戶子女。 

每一學期必申請一次者：身心障礙人士子女、身心障礙學生、特殊境遇家庭子女。 

承 
辦 
人 
簽 

章 

審核結果： 

合  格 

不合格 

主 

任 

簽 

章 

 

 



黏貼憑證(請務必影印清晰，以利撥款) 

 

      班級：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

      電話：（家長）          （學生）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黏貼學生本人郵局帳號影本 

 

 

 

 

 

 

黏貼學生本人身分證影本 

 

 

 


